
一股拼劲� 审判管理工作创佳绩

法院的审判管理工作， 需要的
是复合型人才。 它需要的是一个合
格的审判人员，一个优秀的中层机
构的负责人，不仅要懂审判，更要
懂管理。

2013

年
4

月，熊建华正式
从执行岗位调整到审判管理工作
上来。

“审判管理工作不同于审判工
作，审判工作注重的是个案，而审
判管理工作关注的是整体，不仅要
监控个案的质量， 更重要的是作
好对全院审判质量的监控，定期分

析审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提
出解决问题的对策，从工作重要性
上来说，应该是一个大的飞跃。 ”对
于审判管理工作，熊建华是这样认
为的。

认知容易做起来并不易， 但放
出去“要改变审判管理工作处于全
省落后状态”的话，熊建华着实有了
压力。 面对新岗位、新需要，他精神
饱满， 每日利用闲暇坚持跑步、打
球、看文学杂志，并学习利息分段计
算等新知识； 多次去省、 市法院学

习，到兄弟法院取经，一有新法规颁
布， 他便仔细执着地研究每一个法
律条文； 认真研读上级单位案件质
量评查办法和审判绩效考评办法，

积极探索审判管理模式， 协助院党
组建立并完善“健全制度， 整合职
能，完善机构，常态工作”四项工作
机制……

短短两三年时间， 光山县人民
法院的审判管理工作已全面步入正
轨，审判质效稳步提升。院审判质效
工作已由原来的全省倒数、 全市落
后到目前的全省进步较快、 全市名
列前茅。其中，

2013

年、

2014

年连续
两年全市排名第二，

2015

年审判质
效工作排名全市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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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天平乐奉献 见义勇为非偶然

———记光山县人民法院“柔情法官”熊建华

日前，在茶韵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名办案路过的人召集周
围群众合力将妇女救出，等救护人员赶到，他才默默离开。 见义勇为
的事迹被网友们传到网上后，立即引发热议，大家纷纷点赞。

5

月
24

日上午，记者多方打听，几经辗转来到光山县，找到了这位救人不留
姓名的好同志。

“长年累月
24

小时开机待命、不放过任何一个涉案‘老赖’的铁
面包公”“不辞辛苦、 昼夜兼程为受难群众讨回救命钱的柔情法官”

“

15

年来，执结案件千余件，无一起引发涉执信访”……无论是领导
还是同事，抑或是他办理过案件中的当事人，都觉得以他的品质，做
出此次善举并非偶然。

透过一段段深情的讲述，我们也记住了他———先后
20

余次被评
为“先进工作者”“工作标兵”“办案能手”“优秀共产党员”，并荣获一
次个人三等功的光山县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熊建华。

一次施援� 引发学楷模热潮

坐在记者面前， 熊建华沉默少
语， 憨厚的神态不时流露出几分局
促：“我只是做了一个平常人应该做
的事儿，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真的没
什么。 ”

记者一再请求， 熊建华这才道
出发生在

5

月
11

日上午的那件他
看来再普通不过的事。 当日

11

时
许， 熊建华和光山县人民法院干警
李树君、 司机程大山到信阳市区办
案，行至茶韵路时，适逢一起交通事
故， 一辆轿车将一位骑着自行车的
中年妇女卷入车下，血流不止，情况
危急。

没有多想，也不容多想，熊建华

立即让司机停车， 下车后召集周围
群众合力抬起轿车， 将妇女从车底
移出，并及时拨打“

110

”“

120

”，很快
救护人员赶到， 将伤者送往医院进
行抢救。因有任务在身，他又悄无声
息地离开了事故现场。热心救人、见
义勇为的事迹被网友们传到网上，

立即引发热议， 大家纷纷高度评价
这位救人不留姓名的好同志。

“熊建华同志就是这样，他古道
热肠，时时刻刻为群众着想的情怀，

不只体现在法庭内， 更体现在法庭
外， 正是这样通过自己坚实的行动
践行着‘人民法官为人民’的诤诤誓
言。 ”光山县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家永

告诉记者。

据李家永介绍， 熊建华办的案
子，没有一个当事人不称赞他的，许
多当事人都从心眼里感谢他、 佩服
他。 “还记得有一次，一位农村老大
娘提着一筐鸡蛋感谢他解决赡养问
题；有一次，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送
来锦旗感谢他让企业起死回生；还
有一次， 一个失足少年写信讲述他
帮助其浪子回头考上大学……这样
的事太多了。 ”

记者了解到，日前，光山县委领导
得知熊建华见义勇为的事迹后， 召开
了座谈会， 号召全县党员干部向熊建
华同志学习。 光山县人民法院院长李
辉表示，熊建华是践行‘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的楷模， 为院干警树立了标杆和
榜样，经院党组研究，决定开展向熊建
华同志学习的活动。

一腔热血 使执行工作有序进行

“执行难，难于上青天”，虽有点
夸张， 但却是执行工作最真实的写
照。执行工作，不仅要有过硬的审判
执行业务知识、熟练的工作技巧，更
要有临危不惧、攻坚克难、不怕牺牲
的精神和信念。

1988

年，

20

岁的熊建华以优异
的成绩通过全国政法招干考试来到
光山县人民法院工作。

1998

年初，

院党组调熊建华到执行局工作，愉
快接受后，他立马进入角色，一干就

是六年。六年里，他风里来、雨里去，

双脚踏遍了光山的山山水水、 坑坑
洼洼，面对老赖他一身“虎劲儿”，面
对凶险不怕牺牲， 为申请人兑现了
一张张“法律白条”。

在行政庭庭长左忠志看来，熊
建华是他“过命的兄弟”。 回忆起

4

年前的一起案件， 左忠志仍心有余
悸。 那是

2012

年的某一天，左忠志
与熊建华一起执行做水泥生意的陈
某拖欠借款一案， 陈某因经营借款

数十万元，法院判决生效后，一直不
主动履行，还到处躲藏，左忠志与熊
建华先后数十次寻找陈某无果。

一个清晨，经线人报告，干警们
成功将陈某堵在其车上， 在反复做
工作无果的情况下， 干警们决定对
陈某采取强制措施，谁知恼羞成怒、

失去理智的陈某竟突然启动汽车向
熊建华等人撞去，熊建华躲闪不及，

被撞倒在街道的花带上。 陈某当时
虽然逃跑，但最终法网恢恢，得到了
应有的惩处。 “当时，我看到他飞出
去老远，特别吓人，腿部多处受伤，

但坚强的他出院后， 又很快投入到
新的执行工作当中。 ”

一份承诺

两袖清风守傲骨

记者了解到， 由于熊建华敢于执行、善
于执行，办案效果好、效率高，最重要的是公
平公正，以致他

2013

年调离执行部门后，还
有很多当事人要求院领导将执行案交由他
办理。

“许多人法律意识淡薄，对于判决不理解
的时候，就感觉我们是不是收了人家的好处，

所以有强烈的抵触情绪， 这时候就要动之以
情，晓之以理，有时候还可以利用现在的高科
技手段。 ”熊建华拿起手机笑着说起发生在前
年的一件事。

谢某诉陈某返还财物案，当时审理时、法
庭调解期间，陈某三万元都不愿意给，最后判
决由其退还四万三千元。 进入执行程序后，因
陈某外出打工不在家，查询陈某无银行存款，

此案陷入僵局。 熊建华想法联系上陈某后，通
过微信形式向其宣讲法律，并通过调解，使她
在判决之外的合法利益也得到保护， 陈某不
仅很快全部履行判决决定的义务， 还通过微
信对他表达了谢意， 并在微信中留言道：“您
办案公平，我心服口服！ ”

法官是一份特殊的职业， 虽然不是什么
“大官”， 但却拥有决定案件当事人利益归属
的裁判权力，为此，容易成为案件当事人或代
理人贿赂的对象。 自从当上法官的那一天起，

熊建华就时刻警醒自己，枉法裁判比犯罪本身
的影响更为恶劣，为此，他始终用心守护心中
的那杆天平，做到不偏不倚，维护司法公正。

在熊建华的办公桌上， 有一块他爱人精
心制作的工作牌， 反面是他自己手写的一句
话：廉者常乐无求，贪者常虞不足。 在工作牌
正面，是妻子陈敏为他手写的一句话：名节重
泰山，利欲轻鸿毛。

这两句话一直是熊建华的座右铭， 也是
他对自己和家人的承诺。 正因此，他始终崇尚
法律，敬畏法律，坚守法律、道德和良心的底线。

在他所办的数千余起案件过程中， 有真心感谢，

有利诱威胁，有软磨硬泡，有污告陷害，但不管怎
样，在各种考验面前，他都坚持立场坚定、头脑清
醒，遵循“法律红线不能碰、道德底线不可越”。

“这首先是与家风离不开的， 他出生在一个基层
干部家庭，从小就接受真善美的教育。”光山县人
民法院政治处主任方应权介绍。

“近
30

年的法官生涯， 令我深爱着这
个神圣的职业， 也深爱着对法律充满期待
的百姓， 也像崇敬太阳一样崇敬着头上的
国徽……”采访结束时，熊建华这样说道，“我
是人民的儿子，也一定要把人民的事办好，这
样我就是幸福的人！ ”


